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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紀錄  趙 品 甄         



：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本府 112 年 10 月 31 日縣務會議紀錄。 

二、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今年公費流感疫苗因為首度納入高端引發爭議，疾病管制署 

26 日公布 22 縣市最新流感疫苗 4大重點族群施打率，這 4 

大族群都屬於高風險族群，調查發現本縣在 4個面向中，包 

括 65 歲以上老人、學齡前兒童、學生、醫護人員的接種率 

都在全國平均數之下。請衛生局持續宣導，積極鼓勵這些高 

風險民眾趕緊施打流感疫苗以降低流感重症率。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二) 10 月 18 日頭份地區傳出黑狗叼回槍支零件案汙名化本縣治 

安，事後證實雖是自導自演烏龍惡作劇，22日南庄鄉河堤 

公有停車場又發生多部車輛車窗遭砸、車內財物被竊案件， 

警方獲報處理，25 日指出已循線鎖定一名竊嫌，可見本縣 

治安的確在惡化中。請警察局努力肅竊、肅槍、緝毒、打詐， 

建置更多監視系統，盤點閒置廢棄廠房，積極打擊犯罪，還 

給民眾幸福良好的治安防護環境能。     

主席裁示： 

1. 針對本縣黑狗叼回槍支零件汙名本縣治安事件，警方應嚴

正執法並向民眾說明立場，對於散佈不實謠言、隨意 PO

文的行為已涉及違法，本案行為人更應負起社會責任並公

開道歉。 

2. 解除列管。 

(三) 今年9月銅鑼鄉養雞場遭8隻遊蕩犬破壞圍籬闖入業咬死 

    160 隻雞，日前台南市仁德區也發生 12 隻遊蕩犬獵殺小黑 

    狗的驚悚事件，而本縣近期不斷有民眾反映遊蕩犬追趕甚至 

攻擊行人、獵殺石虎、遊蕩貓等事件，永和山水庫一帶去年 

至今共接獲通報捕捉近 1000 隻遊蕩犬貓，數量驚人。目前 

苗栗縣共列管 22 處遊蕩犬出沒熱區，要提醒民眾出入時注 

意，避免被群聚犬追趕或咬傷。除了呼籲民眾不要棄養、餵 

食外，請農業處動物保護防疫所積極與民間業者合作，並與 

縣內外動物保護團體合作 TNVR，辦理遊蕩犬、貓抓紮絕育等 

工作。  

   主席裁示：解除列管。                

三、 計畫處報告：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 



                形」，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四、 勞青處報告：提報本處訂定「苗栗縣政府處理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一款及 

第三款案件統一裁罰基準」，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五、 行政處報告： 

(一) 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九月份新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 

 計表，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 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報請公鑒。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貳、 討論提案： 

一、 人事處：為修正苗栗縣立竹南國民中學、苗栗縣立建國國民 

            中學職員員額編制表，並自民國 112 年 8 月 1 日生 

            效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 社會處：修正「苗栗縣災害救助金核發標準第五條」，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 

三、 主計處：112 年度本縣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參、 鄉鎮市公所提案(無)。 

肆、 意見交換(無)。  

伍、 主席裁示：     

一、 苗栗縣境內因為山區道路偏僻，且交通四通八達，常遭不少

業者丟棄廢棄物，今年三月頭份市北橫公路頭份大橋附近空

地遭破壞門鎖，侵入亂倒建築廢棄物廢土等，銅鑼客屬大橋

下方空地也不斷被傾倒廢棄物廢土等，甚至有重金屬鎘污染

之虞，日前又傳出三義等地區遭不肖業者偷倒建築廢棄土問

題，警方日前終於查獲鯉魚潭村綠色隧道非法棄置廢棄物

案。請警察局針對縣道可疑車輛舉發違規停車或攔查扣車，

環保局依法處以罰鍰，甚至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移送檢調偵

辦。 



二、 農業部「大區輪作」制度明年喊停，苗栗縣穀倉苑裡鎮

約有 1000 公頃稻作首當其衝，明年一期休耕既領不到

配合大區輪灌省水的 4 萬 2000 元補助，如果不休耕，

則會被取消繳交公糧的資格，種稻又不能繳交公糧將

「兩頭落空受害」。請農業處積極向農業部反映農會、

農民心聲以維護苑裡地區農民權益。 

三、 有議員反映縣府某些局處辦理實地會勘、說明會或協調會時

常會忘記通知某些議員出席，請各局處提醒同仁在辦理任何

業務時都應耐煩謹慎，基於禮貌和尊重，在辦理各項活動時

都應小心核對，不得漏列任何該通知的出席名單。 

四、 議會定期會剛剛開議，本次會期係以審查 113 年度預算為主

軸，請各局處長務必熟稔業管計畫預算編列情形，以利政策

溝通說明，爭取議會的支持與認同。主動拜訪所服務的議員，

積極徵詢議員關切的議題，做好良性互動並預為因應；針對

第一會期議員所關心的各項提案，也請各局處仔細盤點是否

已執行並回應，以示對議會監督之尊重。 

陸、散會：上午 8時 44 分。                                                                                                                         


